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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草背景
近年来，随着全国各地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逐渐合规化运营，满洲里市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矛盾日益突出，为了进一步规范我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市场运营，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结合《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关于在我区实施巡网融合试点工作的通知》（内交发〔2023〕343号）要求，我们有必要制定相关规范性文件。
二、起草目的
本规范性文件的起草目的是规范巡游出租车及网约出租车经营行为，遏制不良商业习惯，保护经营者及消费者权益，同时提高各项工作的透明度和公正性。我们希望通过这份文件，为巡网融合试点工作提供一个实际可行的规范框架，以推动该项工作的有序进行。
三、文件性质
本规范性文件是落实内蒙古自治区交通厅关于在我市开展巡网融合试点改革的配套措施，旨在完善行业规范，弥补现有法律体系的不足。同时，我们也将借鉴国内行业的优秀经验和做法，以便更好地满足实际需求。
四、法律地位
本规范性文件将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违反其中规定的行业规范和行为准则的行为，将依据相关法规进行处罚。
五、制定程序
本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将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调研阶段：对相关行业和领域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了解实际需求和存在的问题。
（2）起草阶段：根据调研结果，起草规范性文件的初稿。
（3）论证阶段：邀请相关专家对初稿进行论证和修改，以确保文件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4）审议阶段：将规范性文件提交给相关部门和机构进行审议和讨论，收集并整理反馈意见。
（5）修改和完善阶段：根据审议结果，对规范性文件进行修改和完善，形成终稿。
（6）发布实施阶段：通过相关部门和机构的审核和批准，正式发布本规范性文件，并对其进行广泛宣传和培训。
六、内容说明
本规范性文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总则：明确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目的、适用范围、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等。
（2）巡网融合网约平台公司：针对巡网融合网约平台公司，规定相应的准入条件和办理流程等。
（3）巡网融合车辆和驾驶员：规定巡网融合车辆和驾驶员申请条件及办理流程等。
（4）巡网融合经营车辆经营行为：明确了网约车平台公司经营行为和相关规定。
（5）附则：规定本文件的适用范围、巡网融合改革相关事项和实施日期等事项。
细则共由五个章节组成，除总则、附则外，细则主要针对巡网融合网约平台公司、巡网融合车辆及驾驶员、巡网融合经营车辆的经营行为做出相应规范。细则中明确了文件实施依据以及巡网融合工作主管部门及有关监督部门，对从事经营行为的平台、公司、车辆及驾驶员须符合的条件及应遵守的责任规范做出明确规定。此外，因我市现有巡游出租汽车共1073辆，市场已趋于饱和，为避免恶性竞争。细则中明确我市的巡网融合工作中对网约车只开放巡游出租汽车端口。细则也规定了满载率两年均达到80%以上，方可研究增车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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